附录18：被广东省韶关市中共法院枉判的20位法轮功学员的概况
1、黄仙贵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九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黄仙贵，女，一九四五年出生，家住广东省韶关乐昌市坪石镇。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黄仙贵被乐昌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五年被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一九年被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二零年二月，黄仙贵本着善念，向南岭居民区、坪石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及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黄仙贵被坪石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取保候审”。在被非法取保候审期间，黄仙贵向乐昌市检察院案管中心递交了修炼法轮功合法的相关材料。被乐昌检察院当作迫害的证据，将她构陷到乐昌市法院。二零二一年四月六日，黄仙贵被乐昌市法院非法逮捕，非法关押到乐昌市看守所。八月底，黄仙贵（时年76岁）被乐昌市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一万元。上诉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日，韶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陈雪清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七年六个月 被勒索罚金一万元
陈雪清，女，一九六二年十月生，大专毕业，韶关钢铁集团公司退休职工。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日，因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被非法拘禁十五天；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因讲述法轮功真相，陈雪清、付赤英被曲江区公安分局和松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韶关市看守所。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陈雪清被曲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黄文勇，审判员吴志明、黎斯惠，检察员刘英、黄煜。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一七年八月出狱回家；零一九年五月十六日，陈雪清发现曲江区松山街道韶钢红旗区居委会有诋毁、诬陷法轮功的邪恶宣传栏，就用油漆将这个害人的宣传栏销毁，被居委会诬告。五月十七日，陈雪清被曲江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二零一九年底，陈雪清被韶关市曲江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一万元。上诉后，韶关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零年二月九日非法维持冤判。
3、李鑑强被非法判刑六年 被勒索罚金一万五千元 
李鑑强，男，一九六五年出生，广东省乐昌市人，租住在湖南省宜章县一六镇观音寺村。因讲述法轮功真相，李鑑强分别于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和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七日被湖南省宜章县公安局非法行政拘留十日；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鑑强到乐昌市老坪石邮政营业点邮寄真相信，遭恶告。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李鑑强在住处被乐昌市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乐昌市看守所，同年九月二十六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零年七月，他被乐昌市法院非法判刑六年，被勒索罚金一万五千元。上诉后，韶关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零年十月十日非法维持冤判。 
4、陈萍珍被非法判刑五年
陈萍珍，女，法轮功学员黄仙贵的女儿，韶关乐昌市坪石镇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深夜，陈萍珍在家被乐昌市警察跳进围墙、非法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到乐昌市看守所。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家人获悉：陈萍珍被乐昌市法院非法判刑五年。
5、梁剑君被非法判刑五年
梁剑君，男，一九六九年出生，原广东省韶关乐昌市职业高级学校教师。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梁剑君在学校被乐昌市国保大队长李伟忠等人绑架，非法关押到乐昌市看守所。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构陷到检察院。同年十月十日案卷被移送到乐昌市法院。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梁剑君被乐昌市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上诉后，二零一八年四月，韶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6、蔡青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蔡青，男，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出生，大学本科毕业，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法轮功学员，上海某外资企业高级工程师。因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五日，蔡青被韶关市公安局非法行政拘留十日；二零一六年初，蔡青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工作。因翻墙阅读、下载法轮功真相资料，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蔡青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的住处被韶关国保和兴宁警察联合绑架，他被劫回韶关，非法关押到武江区看守所。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被曲江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零年一月，蔡青被曲江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上诉后，韶关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零年三月九日非法维持冤判。
7、文庆超（时年60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文庆超，女，一九五六年出生，家住韶关市武江区御龙湾。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文庆超在家被浈江分局南门派出所警察绑架，因身体原因，当天以“监视居住”方式回家。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文庆超被非法逮捕，非法关押到韶关看守所。二零一六年七月，她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五千元。
8、何祝红（时年66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何祝红，女，一九五零年出生，韶关乐昌市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六年三月二日在乘火车去坪石时，因随身携带法轮功书籍被乐昌火车站铁路公安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乐昌市看守所，四月十九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被乐昌市检察院非法起诉。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被乐昌市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四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罗忠铭、审判员赵美蓉、书记员成建平、公诉人邱伟京。
9、黄濡红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勒索罚款一万元
黄濡红，男，一九五九年六月出生，原籍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县，家住深圳市罗湖区，从事个体经营。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六日，黄濡红被深圳市罗湖区东晓派出所警察绑架，遭到刑讯逼供；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六日，黄濡红被劫持至深圳市第二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黄濡红在韶关市乳源县洛阳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乳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和洛阳镇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乳源县看守所。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乳源县法院对黄濡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款一万元，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二零二二年底，黄濡红过来广州，住在番禺区雅居乐儿子家。因张贴了几张写有“法轮大法好 诚念得福报”的真相小粘贴，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九日晚上八点左右，在雅居乐的停车场被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和南村派出所警察绑架。十月二十七日被番禺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构陷到番禺区检察院，随后转到海珠区检察院。二零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四年八月八日，海珠区法院对黄濡红非法庭审。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五千元。责任人为：审判长韦晓明，审判员王洁、李倩雯，书记员朱晓琴、钟绮雯，检察员黄洁莹，检察员助理邝韵琪。黄濡红不服冤判上诉，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责任人为：审判长周天越，审判员陈骏涛、唐军国，书记员曹仲威、郭思韵。二零二五年四月十四日，黄濡红被劫入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10、林彩铃被非法判刑三年
林彩铃，女，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职职工，二零零九年九月被韶关市曲江公安分局松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韶关市第三看守所。后来被曲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一二年回家。
11、黄少梅被非法判刑三年
黄少梅，女，曲江区法轮功学员。因为派发真相资料，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三日，黄少梅被曲江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曲江区看守所。二零零九年二月，她被曲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12-13、林彩梅（时年64岁）、唐志珍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林彩梅，女，一九五七年三月出生，家住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唐志珍，女，一九六五年八月出生，家住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彩梅、唐志珍到马坝镇附近居民楼发放真相资料，被曲江区公安分局国保和马坝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抄家。唐志珍于九月二十九日被非法批捕。林彩梅因身体原因于八月二十三日被取保回家。林彩梅、唐志珍二零二零年底被构陷到浈江区法院。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林彩梅被非法批捕，被绑架到看守所。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林彩梅、唐志珍被韶关市浈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一万元。
14、叶秀萍（时年70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叶秀萍，女，一九五四年出生，韶关市人民医院退休职工。二零二三年九月，叶秀萍被韶关市仁化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始兴县看守所。二零二四年三月，她被韶关市浈江区法院非法开庭。后来她被非法判刑三年。
15-18、李素玲、邓裕娣、陈彩虹、许秀琴被非法判刑三年半、三年
李素玲、邓裕娣、陈彩虹、许秀琴，女，韶关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前后，李素玲、邓裕娣、陈彩虹、许秀琴被绑架，非法关押到武江区看守所。后被武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三年。
19、付赤英被非法判刑一年一个月
付赤英，女，韶关钢铁集团退休人员。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因讲述法轮功真相，陈雪清、付赤英被曲江区公安分局和松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韶关市看守所。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付赤英被曲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一个月，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黄文勇，审判员吴志明、黎斯惠，检察员刘英、黄煜。
20、屈如平（时年67岁）被非法判刑一年 被勒索罚金一千元
屈如平，女，一九五零年四月十三日出生，韶关市阀门厂退休员工，家住韶关市武江区芙蓉北路。因制作和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日，屈如平被韶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警察绑架，被“取保候审”回家。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被非法逮捕，非法关押到武江区看守所。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屈如平被武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被勒索罚金一千元。上诉后，韶关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非法维持冤判。
统计时间范围：一九九九年九月至二零二六年五月

